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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A4_E5_8F_8A_E6_c36_53308.htm 第一条一、仲裁裁决

，因自然人或法人间之争议而产生且在声请承认及执行地所

在国以外之国家领土内作成者，其承认及执行适用本公约。

本公约对于仲裁裁决经声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认为非内国

裁决者，亦适用之。二、“仲裁裁决”一词不仅指专案选派

之仲裁员所作裁决，亦指当事人提请仲裁之常设仲裁机关所

作裁决。三、任何国家得于签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或

于本公约第十条通知推广适用时，本交互原则声明该国适用

本公约，以承认及执行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成之裁决为限

。任何国家亦得声明，该国唯于争议起于法律关系，不论其

为契约性质与否，而依提出声明国家之国内法认为系属商事

关系者，始适用本公约。第二条一、当事人以书面协定承允

彼此间所发生或可能发生之一切或任何争议，如关涉可以仲

裁解决事项之确定法律关系，不论为契约性质与否，应提交

仲裁时，各缔约国应承认此项协定。二、称“书面协定”者

，谓当事人所签订或在互换函电中所载明之契约仲裁条款或

仲裁协定。三、当事人就诉讼事项订有本条所称之协定者，

缔约国法院受理诉讼时应依当事人一造之请求，命当事人提

交仲裁，但前述协定经法院认定无效、失效或不能实行者不

在此限。第三条 各缔约国应承认仲裁裁决具有拘束力，并依

援引裁决地之程序规则及下列各条所载条件执行之。承认或

执行适用本公约之仲裁裁决时，不得较承认或执行内国仲裁

裁决附加过苛之条件或征收过多之费用。第四条一、声请承



认及执行之一造，为取得前条所称之承认及执行，应于声请

时提具：（甲）原裁决之正本或其正式副本；（乙）第二条

所称协定之原本或其正式副本。二、倘前述裁决或协定所用

文字非为援引裁决地所在国之正式文字，声请承认及执行裁

决之一造应备具各该文件之此项文字译本。译本应由公设或

宣誓之翻译员或外交或领事人员认证之。第五条一、裁决唯

有于受裁决援用之一造向声请承认及执行地之主管机关提具

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始得依该造之请求，拒予承认

及执行：（甲）第二条所称协定之当事人依对其适用之法律

有某种无行为能力情形者，或该项协定依当事人作为协定准

据之法律系属无效，或未指明以何法律为准时，依裁决地所

在国法律系属无效者；（乙）受裁决援用之一造未接获关于

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或因他故，致未能申辩

者；（丙）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仲裁之标的或不在其

条款之列，或裁决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之决定者

，但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可与未交付仲裁之事项划分时，裁

决中关于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部分得予承认及执行；（丁）

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或无协议

而与仲裁地所在国法律不符者；（戊）裁决对各造尚无拘束

力，或业经裁决地所在国或裁决所依据法律之国家之主管机

关撤销或停止执行者。二、倘声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之主

管机关认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亦得拒不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

：（甲）依该国法律，争议事项系不能以仲裁解决者；（乙

）承认或执行裁决有违该国公共政策者。第六条倘裁决业经

向第五条第一项（戊）款所称之主管机关声请撤销或停止执

行，受理援引裁决案件之机关得于其认为适当时延缓关于执



行裁决之决定，并得依请求执行一造之声请，命他造提供妥

适之担保。第七条一、本公约之规定不影响缔约国间所订关

于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之多边或双边协定之效力，亦不剥夺

任何利害关系人可依援引裁决地所在国之法律或条约所认许

之方式，在其许可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之任何权利。二、

１９２３年日内瓦仲裁条款议定书及１９２７年日内瓦执行

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在缔约国间，于其受本公约拘束后，在其

受拘束之范围内不再生效。第八条一、本公约在１９５８年

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听由任何联合国会员国及现为或嗣后成为

任何联合国专门机关会员国或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之任何其

他国家，或经联合国大会邀请之任何其他国家签署。二、本

公约应予批准。批准文件应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存放。第九条

一、本公约听由第八条所称各国加入。二、加入应以加入文

件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存放为之。第十条一、任何国家得于签

署、批准或加入时声明将本公约推广适用于由其负责国际关

系之一切或任何领土。此项声明于本公约对关系国家生效时

发生效力。二、嗣后关于推广适用之声明应向联合国秘书长

提出通知为之，自联合国秘书长收到此项通知之日后第９０

日起，或自本公约对关系国家生效之日起发生效力，此两日

期以较迟者为准。三、关于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时未经将本

公约推广适用之领土，各关系国家应考虑可否采取必要步骤

将本公约推广适用于此等领土，但因宪政关系确有必要时，

自须征得此等领土政府之同意。第十一条下列规定对联邦制

或非单一制国家适用之：（甲）关于本公约内属于联邦机关

立法权限之条款，联邦政府之义务在此范围内与非联邦制缔

约国之义务同；（乙）关于本公约内属于组成联邦各州或各



省立法权限之条款，如各州或各省依联邦宪法制度并无采取

立法行动之义务，联邦政府应尽速将此等条款提请各州或各

省主管机关注意，并附有利之建议；（丙）参加本公约之联

邦国家遇任何其他缔约国经由联合国秘书长转达请求时，应

提供叙述联邦及其组成单位关于本公约特定规定之法律及惯

例之情报，说明以立法或其他行动实施此项规定之程度。第

十二条一、本公约应自第三件批准或加入文件存放之日后第

９０日起发生效力。二、对于第三件批准或加入文件存放后

批准或加入本公约之国家，本公约应自各该国存放批准或加

入文件后第９０日起发生效力。第十三条一、任何缔约国得

以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宣告退出本公约。退约应于秘书长

收到通知之日１年后发生效力。二、依第十条规定提出声明

或通知之国家，嗣后得随时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声明本公约自

秘书长收到通知之日１年后停止适用于关系领土。三、在退

约生效前已进行承认或执行程序之仲裁裁决，应继续适用本

公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